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招收【日間部】高一轉學生簡章 

一、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實施。 

二、 招收年級、科別及名額(報名表上請填寫報考科別，限報名一科)： 

年級 科別 名額 

日校高一 商業經營科 9 

日校高一 國際貿易科 7 

日校高一 會計事務科 1 

日校高一 資料處理科 3 

日校高一 廣告設計科 2 

三、 報考資格： 

高級中等學校(含進修部)學生已修畢高一上學期課程，且在學期間未受三次警告(含)以上

之處分者。 

※報名期間未取得上開之獎懲紀錄及學業成績證明，得由考生本人填寫切結書後先報名

應考，獎懲紀錄於甄試日期 110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繳交，學業成績證明於錄取報到日

期 110 年 2 月 2 日(星期二)繳交。無法繳交者則取消錄取資格，且不退報名費。 

四、 各科別考試科目： 

 商業經營科、國際貿易科、會計事務科、資料處理科 廣告設計科 

科目 國文、英文、數學 國文、英文、數學 

版本 

及範圍 

國文：龍騰版第一冊全 

英文：東大版第一冊全 

數學：龍騰 B版第一冊全 

國文：龍騰版第一冊全 

英文：東大版第一冊全 

數學：龍騰 B版第一冊全 

同分比序

順序 
數學＞英文＞國文 英文＞國文＞數學 

配分 

方式 

各科滿分 100分， 

總分 300分。 

各科滿分 100分， 

總分 300分。 

考試 

時間 
各科皆考 50分鐘 各科皆考 50分鐘 

五、 報名日期及地點：110年 1月 11日(星期一)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

辦理。 

六、 報名流程： 

(一) 於本校網站首頁下載列印轉學考報名表，限報名一科，詳實填寫後經考生及家長簽

章，凡家長未簽章者，一律不受理。 

(二) 親自報名，或由家長代理報名，報名時請攜帶： 

1. 轉學報名表 

2. 考生身分證及學生證文件正本及影本(影本請黏貼於考生身分證明文件黏貼表

上，正本驗畢退還)(無學生證者得用在學證明書替代) 



3. 在學期間學業成績證明及獎懲紀錄(無則填寫切結書) 

4. 2吋大頭照 2張(1 張請黏貼於轉學報名表上) 

(三) 繳交報名費：新臺幣 500元整。 

(四) 領取准考證。 

※領取准考證後即完成報名手續，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資料且不退報名費。 

七、 甄試日期及地點：110年 1月 21日(星期四)上午 8時至試場報到，8時 10分開始甄試。

試場於 110 年 1 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5時前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 

八、 錄取方式： 

(一) 擇優錄取，各科別得從缺或不足額錄取。 

(二) 依總分高低排序，總分相同時，依各科別所訂之同分比序順序錄取。 

(三) 各科別得設備取名單。 

九、 成績公告：110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中午 12時前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不另外寄發紙本

成績單。 

十、 成績複查：110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4時前親自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成績複查手

續費 50 元。成績複查僅由承辦人員檢查成績加總是否有誤，非選擇題除漏閱或發現有

疑義者外，不提供重新閱卷之服務。 

十一、 錄取公告：110 年 1 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5時前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不另外寄發紙

本錄取通知單。 

十二、 報到： 

(一) 由本人親自辦理，辦理時請攜帶以下文件： 

1. 轉學證明書正本(請向原就讀學校申請) 

2. 考生身分證明文件正本(驗後發還) 

3. 大頭照照片光碟 

4. 學業成績證明(報名時已繳交者免附) 

(二) 時間及地點：110年 2月 2日(星期二)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前，至本校教務處註冊

組辦理。逾期或資料未備齊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由本校通知備取生遞補報到。 

十三、 注意事項： 

(一) 轉學生轉入之班級由教務處統一安排。 

(二) 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可依「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轉學轉科學生學分抵

免實施要點」申請學分抵免，不及格或未修習科目學分均適用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

業學校學年學分制實施計畫。 

(三)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規定推薦報名資格須全程就讀同一學校，凡報考轉學錄取之

學生，不得參加繁星計畫之推薦甄選。 

(四) 依據「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第 2 點規定，學生因重讀、轉

學或復學後，依其條件得申請本辦法第四條附表一或附表二之學費補助額度優於原

學期已申請之學費補助者，得就扣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差額申請補助。 

(五) 轉學生若尚未修習會計、商業概論、國際貿易實務、門市經營實務、繪圖基礎實

習、基本設計實習、基礎圖學實習等科目，須於 110 年 2 月 3 (星期三)至 110 年 2

月 9日(星期二)參加本校安排之補修課程。 

十四、 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轉學考報名表 

 

日期：    年    月    日 

原就讀學校  
准考證號碼 

(考生請勿自行填寫) 

 

原就讀科別  報考科別 
 

姓名 
 

 

 

 

 

 

 

 

 

 

 

(2 吋大頭照黏貼處) 

身分證統一 

編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家電話 
 
 

手機 

學生手機  

家長手機  

通訊地址 □□□ 

 考生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以下欄位由本校承辦人員填寫 

1.資料審查 2.繳交報名費 3.核發准考證 

(1) 身分證明文件檢核無誤  □ 

(2) 在學證明  □ 

(3) 在學期間學業證明  □有  □須補繳 

(4) 未受三次警告(含)以上之處分  □是  □須補繳 

(5) 轉學考切結書(學業證明或獎懲紀錄未齊者須繳交)  □ 

新臺幣 500 元整□ 
(1)黏貼大頭照□ 

(2)大頭照核章□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轉學考 

考生身分證明文件黏貼表 

 

 

考生姓名：＿＿＿＿＿＿＿＿＿＿＿＿ 

 

 

 

 

 

 

 

 

 

 

 

 

 

 

（身份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身份證影本反面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反面黏貼處）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轉學考切結書 

第一聯  臺南高商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已修畢高一上學期課程，惟學校行政作業因素，本人同意於甄試日期 110 年 1 月

21日(星期四)提出未受三支警告獎懲紀錄證明，另於 110 年 2 月 2日(星期二)錄取報到時提

出學業成績證明(或轉學證明書)，若未能提出相關文件，則無條件取消錄取資格，且不申請

退報名費。 

考生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臺南高商教務處蓋章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轉學考切結書 

第二聯  考生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已修畢高一上學期課程，惟學校行政作業因素，本人同意於甄試日期 110 年 1 月

21日(星期四)提出未受三支警告獎懲紀錄證明，另於 110 年 2 月 2日(星期二)錄取報到時提

出學業成績證明(或轉學證明書)，若未能提出相關文件，則無條件取消錄取資格，且不申請

退報名費。 

考生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臺南高商教務處蓋章 
 

 

 

 


